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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農業金庫獎學金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收件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身分 

(目前就讀年級) 

學士班：□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碩士班：□一年級  系所名稱        大學        系/所 

姓名  學號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性別     □男    □女 

E-mail  聯絡電話  

通訊地址  

短期服務地

點意願調查 

臺北市(  )；桃園市(  )；新竹縣(  )；臺中市(  )； 

嘉義市(  )；臺南市(  )；高雄市(  )；屏東縣(  )(請擇一勾選) 

是否已受領

其他獎學金 

□是，獎學金名稱： 

□否。 
是否曾獲取農業

金庫歷年獎學金 

□是，年度： 

□否。 

□本人證明以上所填寫之資料均屬實，如有不實者，將依本辦法之規定取消申請資格。 

□本人已詳盡閱讀本獎學金簡章，願意遵守相關規定，並同意全國農業金庫查核申請之任何相

關資料。 

申請人簽名 

(請親筆簽名) 
 填寫日期       年     月     日 

檢附文件確認表 

□ 本獎學金申請表 

□ 學生證正面影本(或在學證明正本)及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 考取相關系所碩士班證明文件(大四學生提供) 

□ 近二學期之成績單正本一份（須含學業成績平均分數並加蓋學校印信） 

□ 獎懲紀錄證明 

□ 自傳（800-1,000 字，內容須含家庭狀況、個人優/劣勢、對農業金融之看法與建議及未來

生涯規劃等） 

□ 教授推薦函 

□ 如為農家子弟(直系親屬具備農漁保身分者)、清寒家庭、低收入戶者，請檢附相關證明 

注意事項： 

1.本表可以書寫或電腦打字，請勿擅自變更欄位內容，簽名處請本人親筆簽名。 

2.標示「*」欄位由全國農業金庫填寫。 

 

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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蒐集、處理及利用申請學生個人資料告知聲明書 

全國農業金庫(以下稱本公司)獎學金活動謹依《個人資料保護法》(以下稱個資法)之相關規

定，向您告知下列事項，請您撥冗審閱並簽名，簽名同意後始能申請獎學金，造成不便，敬

請見諒。 

壹、蒐集之目的： 

本公司基於獎學金活動、人員招募及舉辦相關活動等特定目的，為辦理您的獎學金申請

而蒐集、處理及利用您的個人資料。本公司蒐集、處理及利用您的個人資料皆以尊重您

的權益為基礎，並以誠實信用原則及以下方式為之。 

貳、蒐集之個人資料類別： 

個人資料之自傳、教授推薦函、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等獎學金活動所需資料中包括但不

限於姓名、身分證統一編號、戶籍地址、性別、照片、身分類別、出生日期、E-mail、

聯絡電話、通訊地址、學校、系所、年級、專長、興趣、家庭背景、家庭狀況及其他得

以直接或間接方式識別之個人資料。 

參、個人資料利用之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 

本公司含所屬人員基於獎學金活動之審查，須蒐集、處理及利用您的個人資料，並將您

提供申請表中「自傳」、及「教授推薦函」之正本含掃描檔予獎學金審查人員參考，其餘

資料由本公司備存。您的個人資料將自留存登錄個人資料之日起至前開蒐集目的存續期

間及依法令規定、契約約定或執行業務所必須保存資料所訂之保存年限內被處理及利

用。您的個人資料將僅利用在臺灣、金門、澎湖、馬祖地區及利用對象之國內所在地。

對於您所提供之個人資料，本公司將於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予以合理利用，並依法採取

適當之安全措施予以保護。 

肆、您就本人之個人資料依法得向本公司以書面或電話請求行使以下權利： 

一、查詢或請求閱覽或製給複製本，惟本公司依個資法第十四條規定得酌收必要成本費

用。 

二、補充或更正，惟依個資法施行細則第十九條規定，您應適當釋明其原因及事實。 

三、本公司如有違反個資法規定蒐集、處理或利用您的個人資料，依個資法第十一條第

四項規定，您得向本公司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利用。 

四、刪除，惟依個資法第十一條第三項但書規定，本公司因執行業務所必須或經您書面

同意者，不在此限。 

上述權利，若因不符合申請程序、法律規定、本公司依法負有保存義務或法律另有規定

之情況者，不在此限。 

伍、注意事項： 

若您不同意本公司蒐集、處理及利用您的個人資料，基於申請業務之執行，本公司將無

法受理獎學金申請，尚祈見諒。 

-------------------------------------------------------------------------------- 

□經本公司向您告知上開事項，您已清楚瞭解本公司蒐集、處理及利用您所提供之各項資料

目的及用途。   

                                  申請人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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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證及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學生證（影本）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學生證正面影本 

身分證正面影本 

身分證反面影本 

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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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傳 

自傳 

 

注意事項： 

1.本自傳表可以書寫、電腦打字等方式，版面不足時可自行調整。 

2.800-1,000字，須含家庭狀況、個人優/劣勢、對農業金融之看法與建議及未來生涯規劃等。 

（字數不符者視同資格不符） 

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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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推薦函 

申請人資料 

被推薦人姓名  系所名稱  

推薦教授資料 

推薦教授姓名  職稱  

推薦理由 

 

推薦教授簽名或蓋章 
 

注意事項： 

本推薦函可以書寫、電腦打字等方式，欄位不足時可自行調整。 

表四 


